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2019 年风电和

光伏发电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

5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

能发新能〔2019〕49 号），部署了 2019 年风电和光伏发电建设工作，对年度竞争配置需

国家补贴的集中式陆上风电、海上风电规模提出了明确要求。为落实国家要求，经研究决定，

暂停我省 2019 年度集中式陆上风电、海上风电项目竞争配置工作，并就做好风电和光伏发

电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升风电光伏消纳能力

省电力公司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挖掘系统消纳能力。一是加快风电、光伏项目

集中地区的配套电网规划和建设，补强和增容重要送出断面、汇集站、枢纽变电站。二是充

分挖掘系统调峰能力，提高系统运行灵活性。三是进一步优化调度运行管理，充分发挥系统

消纳风电光伏能力。

二、稳妥推进存量风电项目建设

已纳入我省年度建设方案和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且已核准的项目，各地要指导项目单

位依法依规办理土地（海域）使用、环境保护、能源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等相关报建手续，

抓紧组织实施。省电力公司要依法依规、积极办理项目接入和并网手续。对自愿转为平价上

网的存量陆上风电项目，省电力公司予以优先办理相关手续。

2018 年底前已核准海上风电项目的梳理工作，另行通知安排。

三、积极推动平价上网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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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

关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9〕19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

司关于公布 2019 年第一批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19〕

594 号），抓紧组织实施大唐吕四港等 6 个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苏州工业园区等 6 个

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

四、鼓励分散式风电开发

请按照发改能源〔2019〕19 号文件、国能发新能〔2019〕49 号文件、《分散式风电

项目开发建设暂行管理办法》（国能发新能〔2018〕30 号）等规定，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分

散式风电建设。各市分散式风电要统筹规划、有序发展，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将电力消纳作

为首要前提条件，并切实优化政务服务，建立便捷高效规范的核准管理机制。

五、有序推动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国能发新能〔2019〕49 号文件将需要国家补贴的新建项目分为五类，一是光伏扶贫项

目，二是户用光伏，三是普通光伏电站，四是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五是国家组织实

施的专项工程或示范项目。光伏扶贫项目、国家组织实施的专项工程或示范项目，按照国家

相关政策执行。

对于本通知印发前已建成并网但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户用光伏，要做好政策宣贯，尽

快开展相关项目审核确认工作。新建户用光伏要依法依规办理备案等手续，落实各项建设条

件，满足质量安全等要求，省电力公司要认真做好信息发布和报送工作。

2019 年需要国家补贴的普通光伏发电项目申报要求如下。

（一）申报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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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两类，一是普通光伏电站：装机容量 6 兆瓦及以上的光伏电站；二是工商业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就地开发、就近利用且单点并网装机容量小于 6 兆瓦的户用光伏以外的

各类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二）申报范围

2019 年新建项目：2019 年 1 月 1 日（含）至本通知印发之日，期间并网的普通光伏

发电项目；本通知印发后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含），拟并网的普通光伏发电项目。

（三）支持文件

申报 2019 年需国家补贴的普通光伏发电项目，每个项目必须取得以下支持文件。支持

文件对同一事项的陈述或承诺，必须保持一致。如出现不同描述，将视为虚假材料。

1. 配套送出工程建设和消纳承诺函，由省电力公司出具，需附文号。

2. 前期工作开展确认和土地落实承诺函，由县（市、区）级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出具。

3. 全容量并网发电时间承诺函（确认函）。2019 年 1 月 1 日（含）至本通知印发之

日，期间并网的普通光伏发电项目，由省电力公司出具确认函，需附文号。本通知印发后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含），拟并网的普通光伏发电项目，由项目申报单位出具承诺函，已

依法设立项目法人的，由项目法人出具；未设立项目法人的项目，由主要投资方最高级母公

司出具，下同。

4. 补贴竞价上网电价承诺函，由项目申报单位出具。

利用建筑物屋顶或自有产权场地建设的光伏发电项目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房产证、土地证，或者不动产权证复印件。采用租赁方式的，还需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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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程序

上述支持文件齐备后，按序装订。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要严格审核，通过后，按照附件 2

格式填写汇总表，正式书面行文报送我委。材料一式八份，项目支持文件可提交复印件。材

料不齐备的，不得申报。

（五）申报时间

6 月 26 日 18:00 前，设区市发展改革委将相关材料送达我委新能源处。逾期报送的，

不予接收。

请省电力公司编制我省电力消纳市场及接入系统研究报告、全省新增光伏消纳能力分析

评价意见。6 月 27 日 18:00 前，正式书面报送我委（一式八份）。

五、抓紧做好管理平台信息填报

对于已核准的风电项目、设区市本次初审通过的普通光伏发电项目，请相关设区市组织

项目单位，通过国家能源局门户网站（网址：http://www.nea.gov.cn），登陆国家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填报相关信息，并按照国能发新能〔2019〕49 号文件要求，上

传所有附件。其中，风电项目信息必须在 6 月 27 日 18:00 前完成填报工作；光伏发电项目

信息必须在 6 月 26 日 18:00 前完成填报工作。逾期未完成信息填报、或信息填报错误的，

由此引发的后果由项目单位自行承担。

六、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项目单位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在项目勘察、设计、施工、运营过程中，要压实安

全生产及监管责任，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强化应急管理和劳动保护，定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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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检查，及时消除各种隐患，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依照安全法规申办相关手续，落

实安全措施，确保建设、运营安全。

联系人：王益品，电话：025-86598730。

附件：

1．国家能源局关于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2．光伏发电国家补贴竞价项目信息汇总表

3．配套送出工程建设和消纳承诺函

4．前期工作开展确认和土地落实承诺函

5．全容量并网发电时间承诺函（确认函）

6．补贴竞价上网电价承诺函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2019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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